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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 子 县 自 然 资 源 局

关于长子县城西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CX 单元 CX13 街

坊修改论证报告的公示

一、区位概况

长子县妇幼保健医院拟选址用地位于《长子县城西片区控制性详

细规划》CX13 街坊位，周边规划道路情况有：精卫中路、南环路、

南大街、同昱二路，涉及面积为 6.64 公顷。

规划修改所涉及地块 图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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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规划修改整内容

1、根据南大街现状建设及项目选址

情况对南大街（同昱二路——南环路段）

进行修改，其南大街与同昱二路交叉点

不做调整，南大街与南环路交叉端点向

西侧调整 16.99m，见右图：

2、2、结合长子县妇幼保健医院拟选址用地范围及南大街调整情

况，对 CX13-R21-20、CX13-R21-21、CX13-R21-22 地块用地范围进行

修改，并将CX13-R21-20 地块分割为CX13-G1-20-01、CX13-A5-20-02、

CX13-A5-20-03 三个地块，其中 CX13-G1-20-01 地块用地性质控制为

公园绿地（G1）；CX13-A5-20-02 地块用地性质控制为医疗卫生用地

（A5），容积率为 1.5，建筑密度 28%，建筑高度 36m，绿地率 35%；

CX13-A5-20-03 地块用地性质控制为医疗卫生用地（A5），容积率 1.5，

建筑密度 28%，建筑高度 36m，绿地率 35%。



- 3 -

三、修改前后对比

本次规划修改后，各项用地性质前后指标对比如下：（见表一）

地块编号
用地

性质

用地面积

（㎡）

容积

率

建筑密

度（%）

建筑高

度（m）

绿地

率（%）

机动车

为（个）

CX13-R21-20（原规划） R21 28607.75 2.0 28 36 30 458

CX13-G1-20-01（修改规划） G1 1790.79 — — — — —

CX13-A5-20-02（修改规划） A5 10000.01 1.5 28 36 35 150

CX13-A5-20-03（修改规划） A5 16307.04 1.5 28 36 35 245

CX13-G1-21（原规划） G1 15220.60 — — — — —

CX13-G1-21（修改规划） G1 16480.88 — — — — —

CX13-G1-22（原规划） G1 6863.80 — — — — —

CX13-G1-22（修改规划） G1 7197.39 — — — — 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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